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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宁 县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中宁安委办发〔2021〕15 号

—————★—————

关于印发《中宁县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
责任清单》的通知

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有效防范我县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进一步规范灾害事故风

险分析研判工作，根据《自治区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办法》和

《关于成立中宁县应急管理委员会和平安中宁建设协调小组的通

知》(中宁党办综〔2020〕6 号)等相关规定，制定《中宁县灾害事

故风险分析研判责任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各成员单位遵照执

行。

一、分析研判的原则

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主要是根据我县自然灾害类和安全生

产类突发事件特点，按照“科学系统、及时高效、分工负责、多

方联动”的原则开展分析研判。

二、分析研判的分类

根据自然灾害类和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特点，灾害事故分析

研判分为行业(专业)分析研判和综合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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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研判的主要内容

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主要为事前预先研判、事中跟踪研判

和事后规律分析三个环节。

（一）事前预先研判由自然灾害防治部门和安全生产重点行

业部门依职责组织实施，包括月度、季度、年度研判和重要节点、

重点时段、重大活动研判，主要研判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近

年同期发生情况、风险存在因素、发生灾害事故的可能性、发展

趋势、可能形成的程度和规模、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事故风险，

以及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建议等。

（二）事中跟踪研判由自然灾害防治部门和安全生产重点行

业部门、各行业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需要组织实施，主要研判灾害

事故造成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和事故、

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防范救援措施和工作建议等。

（三）事后规律分析由自然灾害防治部门和安全生产重点行

业部门组织实施，主要包括灾害事故总体情况、与预先研判和跟

踪研判对比分析、历史相似案例对比、经验教训等，并按照“谁

研判、谁评估”的原则对行业(专业)分析研判情况进行评估。分

析报告和评估结果应在分析工作结束后 7日内分别报县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四、分析研判的实施

各成员单位要依据部门职责及分管行业(领域)灾害事件发生

的时间、特点组织实施行业(专业)分析研判，实时与自治区、中

卫市、驻中宁各单位、企业和县直涉灾部门、次生衍生灾害风险

关联部门和联动协同部门、涉及乡镇政府、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共

享信息，共同实施预警响应行动。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减

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年度综合分析研判，统筹指导各专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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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组织实施重要节点、重点时段、重大活动综合分析研判。综

合分析研判前应先开展行业(专业)分析研判。各成员单位参与综

合分析研判应结合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形势，对风险进行全

方位的数据分析、模型分析，为分析研判提供科学支撑。参与综

合分析研判的各成员单位和人员应提供科学精准、内容详实的研

判内容，分析研判内容不完善的，应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充工

作，情况紧急时应当立即补充完善。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各成员单位

要根据灾害风险事后规律分析的经验教训，组织和指导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机制，推动安全防护工程建设，逐步完善风险防范的工

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能

力。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各成员单位

要按照“谁研判、谁发布”的原则，将预警信息通过新闻媒体信

息平台、成员单位官方网站、新媒体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提

醒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

强化风险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

五、信息报送

各成员单位要将行业(专业)分析研判信息及时通报县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各专项指挥

部要将分析研判信息及时上报县委和政府，各专项指挥部要将综

合分析研判信息抄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

室。

对未及时组织分析研判、信息报送的单位，由县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督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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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工业园区可参照本《清单》和《基层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导则》

(DB64/T881)做好灾害事故年度分析工作，抓好园区风险行业(专

业)分析及综合分析研判工作)

附件：中宁县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责任清单

中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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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宁县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研判责任清单
序号 部门 内容 备注

1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实施年度综合分析，统筹指导各专项指挥部组织实施重要节点、重点时段、重大活动

综合分析研判，及时向县委、政府和中卫市相关部门上报风险分析研判信息。
2 县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3 县发展和改革局
重点预测分析电力、石油、天然气和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新型能源等能源行业及油气长输

管道及附属设施等安全风险。

4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重点预测分析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和储存，以及工业、通信行业安全等风险。

5 县公安局
重点预测分析交通安全风险、大型焰火燃放、矿山和地面爆破作业项目及大型群众集会等

安全风险。

6 县自然资源局

重点预测分析天气季节等变化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次生灾害及森林、

草原火灾风险;因矿产开采等因素引起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等生产安全事故风

险。

7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重点预测分析天气变化引发的城市内涝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筑行业施工安全、农村房屋

安全、城镇燃气和公共避难场所等风险。

8 县交通运输局

重点预测分析易发事故路段、交通设施及施工、通行压力增大可能引发的风险，公路、铁

路、水上运输等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风险，运输企业生产安全等风险;预测分析天气、客流

等变化对交通设施运行安全影响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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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县商务局 重点预测分析商贸流通服务业(含商场、餐饮业、 住宿业)安全风险。

10 县水务局
重点预测分析凌汛、干旱、洪涝、山洪等灾害风险，水情趋势发展、水库运行，水资源安

全、水利工程设施安全、农村饮用水安全等风险。

11 县农业农村局
重点预测分析天气季节等变化引发的旱、涝、病虫害等灾害风险，及次生灾害风险对农业

(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设施损失等风险。

12 县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重点预测分析突发环保事件、重污染天气、核与辐射等风险及次生灾害风险。

13 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重点预测分析恶劣天气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风险造成游客滞留及旅游景区、文化娱乐场

所、营业性演出和文化艺术旅游经营活动安全等风险。

14 县卫生健康局 重点预测分析医疗医药卫生等事件导致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5 县应急管理局 重点预测分析矿山、化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冶金等工贸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6 县市场监管局
重点预测分析食品、药品、消防产品、劳动防护用品等涉及生产安全的产品质量，以及特

种设备运行等风险。

17 县自然资源局 重点预测分析森林草原火险风险、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等风险。

18 中宁县气象局 重点预测分析天气气候形势、降水趋势发展、火险气象形势、土壤墒情及次生灾害等风险。

19 县科学技术（地震）局 重点预测分析地震趋势等风险。

20 县消防救援大队 重点预测分析城乡消防安全风险。

21 其他成员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行业(专业)风险分析研判。


